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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检定规程经国家计量局于1983年5月3日批准，并自1984年5月1日起施行。

归口单位：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
起草单位：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

本规程技术条文由起草单位负责解释
磁电式转速表试行检定规程

    本规程适用于新制的、使用中和修理后的磁电式转速表的检定。

    磁电式转速表包括磁感应式转速表、电动式转速表和电脉冲转速表。

1、 概    述
1  磁感应式转速表是根据磁电感应原理制成的。转速表轴上永磁体转动所形成的旋转磁场与敏感元件切割磁力线感生电流之间产生相互作用力。当此两者的相互力矩（即涡流电磁力矩）与游丝反作用力矩平衡时，转速表表盘上的指针即指示被测转速值。

2  电动式转速表的工作原理是利用转速传感器（即测速发电机）与被测旋转轴相连接，并输出电压信号，由转速指示器指示被测转速值。
3  电脉冲式转速表的工作原理是将被测转速经过转速传感器转换为频率信号，再经过放大、整形、微分、积分为与电脉冲数成正比的电流，输送给以“min-1”为单位刻度的电流表，从而指示被测转速值。

二、技术要求

    4  磁电式转速表（以下简称转速表）上应有型号、示值范围、计量单位、精度等级、转速比、生产厂、出厂编号和生产日期等标志。

    转速比系指转速表转轴的实际转速值与表盘刻度值之比。1：1的转速表可不标明转速比。

5 转速表不得有影响读数精度的缺陷。

6 转速表工作时指针偏转应平稳、无跳动和卡住现象。在工作后指针应能返回零位或规定位置。

7  转速表的精度等级、基本误差、示值变动性、回程误差和指针摆幅率的规定见下表。

8 转速表的正常工作位置
8.1 手持式转速表的表盘应呈水平状态。

	精度等级
	0.5
	1
	1.5
	2
	2.5

	基本误差（%）
	±0.5
	±1
	±1.5
	±2
	±2.5

	示值变动性（%）
	0.5
	1
	1.5
	2
	2.5

	回程误差（%）
	0.5
	1
	1.5
	2
	2.5

	指针摆幅率（%）
	0.5
	1
	1.5
	2
	2.5


    注：（1）以电气仪表作指示器，且能耐受机械力作用的转速表，其回程误差不应超过规定值的1.5倍
       （2）手持式转速表不作回程误差规定。

    8.2 固定式转速表的表盘应呈垂直状态。

    9  转速表的表盘应呈垂直状态。
    10 新制的转速表应符合该产品技术条件的全部要求。

三、检  定  条  件

    11  检定环境

    11.1 室温20±5℃；相对湿度≤85%。

    11.2 周围不应有影响转速表正常检定的磁场和振动。

    11.3 具有交流电源的转速表，其电压为220V±10%。

    11.4 内附稳压电源的转速表，检定前应通电预热5min。

    12  转速表应在0.3级的标准转速装置上检定。

四、检定项目与检定方法

    13  转速表的外观和正常工作状态，按本规程第4、5、6条的规定进行检查。

    14  对没有注明转速测量范围的转速表，规定以大于零的第一个主分度线为起始检定点。
    15  手持式转速表的基本误差、示值变动性、指针摆幅率的检定。

    15.1 检定时手持式转速表的表盘位置应符合本规程8.1款的要求。

    15.2 检定时，被检表转轴的橡皮测头与标准转速装置上转轴的接触应在同一轴线上，且无滑动现象。

    15.3 示值检定前，被检表常用量限的中间值应进行三次试运转。待转速表无异常现象时方可进行示值检定。
    15.4 检定点。在被检表常用量限内均匀选取五个检定点（包括下限值和上限值），其余量限各选一个检定点；亦可根据用户的要求增加检定点，或对有疑问的刻度进行检定。

    15.5 示值检定，每一个检定点均应按下述方法检定三次，先将标准转速装置调至相应的转速值，然后使被检表橡皮测头缓慢接触标准转速装置转轴；待指针趋于稳定后，在被检表上读取指针的摆幅值，同时读取转速值。

     注：被检表示值系指在某一检测点上指针摆幅度的中间值。
    16  固定式转速表的基本误差、示值变动性、回程误差和指针摆幅值的检定

    16.1 检定时转速表表盘位置应符合本规程8.2款的要求，并应用专用检具固定。电动式或电脉冲式转速表的传感器和指示器，均按工作状态固定安装。传感器的转轴与标准转速装置转员的连接应在同一轴线上，且无滑动现象。传感器和指示器的连接应正确可靠。

    16.2 转速表转员的旋转方向有规定时，检定中转轴的旋转方向应与规定的旋转方向一致。

    16.3 检定点。在被检表的测量范围内均匀选取五个检定点（包括下限值和上限值），双向转速表每一方向度标均应选取五个检定点；亦可根据使用者的要求增加检定点。

    16.4 示值检定前，转速表应在接近测量范围上限转速值运转1min（非接触测量转速表除外）待转速表无异常现象时方可进行示值检定。
    16.5 示值检定。每一个检定点均按下述方法检定三次：首先平衡地递增转速，在被检表上读取各检定点的进程转速值；然后平稳地递减转速，在被检表上读取各检定点的回程转速值，每次读数的同时读取指针摆幅值。

    17  误差计算公式

    17.1 基本误差ω按下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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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式中：
[image: image2.wmf]n

——每一个检定点三次进程转速值的平均值（min-1）;

          n标——标准转速值（min-1）;
          N——被检表相应量限的上限值（min-1）。

    注：以电气仪表作指示器的双向转速表，N系指两量限绝对值之和。

     17.2 示值变动性b按下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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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式中：nmax、nmin——同一个检定点进程的最大转速值和最小转速值（min-1）.
    17.3 回程误差h按下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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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式中：n进、n回——同一个检定点每次测定的进程转速值和回程转速值（min-1）。

    17.4 指针摆幅率β按下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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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式中：n幅——同一个检定点每次测定的指针摆幅值（min-1）。

五、检定结果的处理

    18  经检定的转速表，以所测定的基本误差、示值变动性、回程误差和指针摆幅率等项中的最大值，按表1确定其是否符合原精度等级。

    19  经检定符合本规程要求的转速表，发给检定合格证书。不符合本规程要求的转速表，发给检定结果通知书。

    20  修理后不能达到原精度等级的转速表，可降级使用。降级使用的转速表应更改精度等级标志。

    21  转速表的检定周期为一年，但根据具体使用情况，检定周期允许适当缩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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